附件1
关于《贵池区科技项目“揭榜挂帅”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一、制定背景
“揭榜挂帅”是指建立以需求为牵引、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评价标准，用市场竞争来激发创新活力的一种科研课题分派机制和激励机制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“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‘揭榜挂帅’体制机制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进一步提出“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，给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，推行技术总师负责制，实行‘揭榜挂帅’、‘赛马’等制度”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改进科技计划管理方式，进一步提高科技计划管理水平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进一步完善贵池区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，精准扶持科技创新，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贵池区科技局研究学习上级主管部门和发达地区做法和经验，深入科技型企业调研，结合我区科技工作实际，联合区财政局研究制定了《贵池区科技项目“揭榜挂帅”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制定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
2.《安徽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3.《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管理办法》、《安徽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、《安徽省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》等。


